
财经“美女”博主设骗局
炒股“小白”被坑 10万本金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肖芸

本报讯 在微博上公开发布

股票信息， 推荐股票， 并通过微

信等方式面向他人非法从事股票

咨询业务。 其间又冒充女性， 向

投资人虚构可以推荐股票， 代人

操作股票盈利， 在互加微信好友

后， 以收取推荐股票的会员费、

学费及代为炒股资金的名义骗取

被害人 10.4 万元， 用于偿还个

人债务， 并切断和被害人的联

系。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以诈

骗罪判处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3000元。

家住徐汇的小覃是个炒股

“小白”， 2020 年 3 月底， 她在

微博上看到一个叫“M 玲玲”

的财经大 V， 是位有着 18 万粉

丝的“美女” 博主， 说加会员可

以带着一起炒。 小覃私信对方后

互相加了微信。 美女博主要求小

覃事先支付“会员费”， 才能跟

着她投资炒股。

小覃第一次交了 2000 元

“入会费”， 对方说交钱后就会推

荐好的股票； 第二次又说交

2000 元“学费”， 交钱后会教授

如何炒股。 小覃先后通过微信转

账了 4000 元成为 VIP 会员， 博

主跟她说自己名叫“张玲云”，

推荐了几只股票后， 果然赚了 2

万元， 小覃对大师深信不疑。

接着， “张小姐” 说， 如想

获得更大收益， 可以将资金交给

她代为操作， 盈利三七分成。 小

覃在 4月初分两次各转了 5 万元

给对方用于炒股。 然而不久，

“张小姐” 告诉她钱亏完了， 小

覃要求看交易情况， 对方则称系

统更新， 消息都没了。 小覃向警

方报了案。

2020 年 6 月 11 日， 犯罪嫌

疑人周某在江西省南昌市被抓

获。 令小覃没有想到的是， “财

经美女博主” 竟是名男子。 周某

交代， 2020 年 3 月起， 他在微

博上公开发布股票的消息和点

评， 把自己装扮成资深分析师，

这样有股民在某只股票上盈利亏

钱的， 会通过微博向其寻求帮

助， 他就在微博上进行解答， 有

些股民还与他添加了微信好友。

“为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我

把微博认证成女性， 头像是女孩

子的照片。” 周某交代。

小覃支付 4000 元后， 周开

始向其推荐股票。 然而周某盯上

的不止几千元“学费”， 而是被

害人的投资本金。 小覃转了 10

万元后， 周某立即把钱还到自己

的网贷里去了。 直到同年 4 月

底， 因为小覃天天追问， 周某直

接把对方微信号拉黑了。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金玮菁

合伙开办公司， 举办发布

会， 投资了 22 万多元， 但这竟

是好友分饰多角、 自导自演的一

出骗局。 日前， 经宝山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诈骗罪判

处王某有期徒刑 4年 6 个月， 并

处罚金 2万元。

闫某和王某曾同在某文化传

播公司工作， 闫某是设计师，

王某负责策划。 2020 年两人先

后离职， 但仍然保持着密切联

系。

2020 年 7 月， 王某提议合

作办一场某面膜品牌发布会， 两

人便开始筹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

司。 闫某是公司法人， 王某是股

东。 王某将闫某拉进一个微信

群， 群中还有甲方即发布活动委

托方的负责人“Sherry”。

筹办的过程都是王某在办

理 ， 而闫某只在微信群中和

“Sherry” 沟通。 王某说第一份

合同因为公司的营业执照没有下

来， 就以个人名义与甲方签订。

活动场地定在环球港， 需要支付

定金， 闫某就转给王某第一笔钱

2万元， 王某称会和他垫付的资

金一起转给场地方。 后来王某

又称对方不满意， 要改时间地

点。

就这样， 王某以租赁场地、

租赁网红、 改期的违约金、 请甲

方吃饭、 送礼等名义， 让闫某陆

续转账几十次， 总计超过 22 万

元。

按照合同约定， 甲方公司应

当在 9 月 22 日之前， 预付 52.5

万元的定金， 但一直未能收到，

闫某几番催促， “Sherry” 便通

过微信发了一张转账回执。

经去银行核实， 这个回执竟

是假的， 在闫某的追问下 ，

“Sherry” 道歉说公司没钱， 公

司的“高总” 在想办法筹钱。 闫

某打算和“高总” 见面处理该

事， 但是王某称高总、 “Sher-

ry” 找他协商好了， 并出具了一

张甲方的承诺书， 承诺于 2020

年 10月 25日前赔偿 8万元。

10 月 21 日， “Sherry” 发

给了闫某“高总” 的微信， 闫某

就和“高总” 通过微信进行联

系， 并相约次日 10点在“高总”

公司见面。 但当天王某又说更换

见面地点， 又说有事， 闫某一直

没有见到“高总”， 之后连“高

总” 微信也失去联系。

闫某顿时感觉不对， 在查看

微信时， 发现这个高总就是王

某之前提供的一个第三方的供

应商， 闫某就按合同上甲方的

公司地址找上门， 发现房门锁

着， 透过玻璃看到其中空无一

人， 询问了隔壁公司的员工，

得知该处很久没人了。 闫某电

话质问王某， 他坦白说这一切

都是骗局。

王某到案后交代， 自己欠了

18 万元的债务， 无力偿还， 就

想到以开展会名义骗钱。 合同和

电子转账单都是伪造的。 而微信

中的“Sherry” 和“高总” 其实

是王某的小号。

宝山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王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

事实、 隐瞒真相的手法， 骗取他

人财物， 数额巨大， 犯罪事实清

楚， 证据确实充分， 以诈骗罪对

其提起公诉。 日前， 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4 年 6 个

月， 并处罚金 2万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日本株式会社杰 - 电力系统

（以下简称日本杰电力公司） 这两年

一直在“千里追款”： 15 年前和两家

中国公司合资成立的企业注销后，资

产清算已完成， 中国公司也早已拿到

应得资产， 银行却迟迟未把自己那份

款项划到账户。为此，日本杰电力公司

将该银行告上法院。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据

《民法典》 和 《外商投资法》 对这起

涉外商事纠纷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银

行将存款本息直接划转至该公司在日

本的银行账户。 业内人士认为， 《外

商投资法》 实施后， 法院认定外国投

资者可自由转移其投资收益、 清算所

得， 对保护外商合法权益， 维护法治

化、 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有着

显著推动作用。

中日合资公司注销，日

方股东追款受阻

2006 年， 日本杰电力公司以等

值美元出资， 与两家中国公司合资成

立上海住日公司，并占股 40%。在 2次

股权转让后， 上海住日公司的股东变

为日本杰电力公司与上海三原公司。

之后，上海住日公司营业期限届至，不

再继续经营。 2017 年，该公司经核准

依法注销。

根据剩余资产清算方案， 日本杰

电力公司与上海三原公司作为股东，

根据出资比例及出资币种分配公司剩

余资产， 这些资产大部分在上海住日

公司于某银行开设的账户上。 2 个月

后， 上海三原公司如约取得了分配的

清算资产， 而应分配给日本杰电力公

司的资产却迟迟未到账。 鉴于该银行

拒不支付日本杰电力公司款项， 也不

认可直接划至其境外银行账户， 公司

遂将该银行诉至法院。

日本杰电力公司诉称， 在清算时

原告曾向银行申请将涉案钱款转给自

己，但因外汇管理的原因未能实现。依

据上海住日公司清算分配方案，另一股东

上海三原公司已取得相应资产，也认可现

有银行存款归原告所有， 故银行应将

存款本息直接划转至公司在日本

的银行账户。

被告某银行则辩称， 由于上海住

日公司在注销前未提供符合要求的证

照， 而原告亦无法提供相关材料证明

自己属于涉案款项的权利人， 故银行

无法审核原告的主张是否符合有关规

定， 遂无法办理。 现须确认原告对系争

存款享有权利， 且银行将款项划至境外

符合监管规定， 方能同意原告的支付请

求。

法院：依据《外商投资法》

允许自由转移清算所得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原告作为

在日本国注册成立的公司， 现因履行中

日合资公司清算注销后剩余资产分配方

案， 要求银行支付相关存款而发生纠

纷， 属于涉外民商事纠纷， 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

法院认为， 案件有三个争议焦点：

一是原告能否主张被告向原告支付户名

为上海住日公司的存款本息， 二是原告

能否主张被告将涉案钱款以原币种直接

支付至其境外账户中， 三是上海住日公

司在被告处的账户可否关闭。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 首先， 上海

住日公司于存续期间在被告处开立了银

行账户， 与被告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

系， 享有要求被告支付存款本息的债

权； 其次， 上海住日公司现已清算完毕

并依法注销， 原告作为股东， 可以依据

该公司的剩余财产分配方案获得相关权

益； 同时， 上海住日公司清算组出具的

说明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

告均明确系争存款利益归原告所有， 本

案原告及第三人作为股东， 均对此表示

认可， 故可以认定上海住日公司剩余财

产分配时， 将系争存款权益分配给了原

告， 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系争存款本

息。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 上海住日公

司属于外商投资企业， 现其已经注销，

原告作为股东， 对清算后应分配的所得

依法享有权利。 依据 《外商投资法》 相

关规定， 原告可以自由选择其投资收

益， 即本案清算所得转移至境内或境

外， 并且“可以依法以人民币或者外汇

自由汇入、 汇出”， 故原告对应分配的

清算所得， 可依法以人民币或者美元自

由汇出。 因此， 原告主张被告将上海住

日公司境内账户的人民币资产和美元资

产以原币种直接支付至其境外账户中，

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 上海住日公

司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经营， 已经依法完

成清算、 注销登记， 故上海住日公司已

经终止， 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

行为能力， 原告作为原股东主张关闭该

公司在被告处的银行账户， 另一股东对

此亦不持异议， 故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 浦东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所

有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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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前丈夫为啥给爹妈补借条？
法院认定债务与妻子无关 谁写的谁还

2021 年 3 ? 2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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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筱嫣

近日， 奉贤小伙阿伟与姑娘小

美在离婚半年后， 竟收到了一张来

自阿伟爸妈的起诉传票， 诉请是要

求他们返还结婚时老两口为其垫付

的房子首付。 虽然父母出具了一张

由阿伟在离婚前补写的借条， 但这

笔钱到底算借款还是赠与？ 奉贤区

人民法院经审理， 依法认定这笔债

务无需小美承担。

阿伟和小美在 2016 年 5 月结

婚， 小两口经与双方父母协商决定

购买一套二手房。 购房期间， 伟爸

伟妈拿出多年积蓄共 96 万元交于

阿伟去购房， 小美母亲也出借给阿

伟 50 万元用于购房。 两人有了属

于自己的小家。 但 2019 年 12 月

17 日， 两人因感情破裂办理了离

婚登记， 离婚协议书约定婚房归小

美所有， 剩余房贷也由小美个人继

续归还， 双方名下存款归各自所

有， 各人债务各自承担。

2020 年 7 月， 伟爸伟妈拿着

一张阿伟出具的 、 落款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9 日、 借款金额为 96

万元的借条诉至奉贤法院， 要求阿

伟和小美共同归还这 96 万元并支

付相应的利息损失。

开庭当天， 老两口认为 96 万

元有阿伟出具的借条， 且用于小两

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婚房， 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 小两口应当共同

归还 96 万元借款， 并支付自起诉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阿伟同意伟爸伟妈的诉请。

小美认为老两口与阿伟之间没

有真实借贷意思， 因小美和阿伟离

婚且约定婚房归小美所有， 因此阿

伟一方希望通过诉讼获利。 实际

上， 96 万元是老两口对小两口的

赠与， 老两口在本次诉讼前从未提

起 96 万元是借款。 退一步来讲，

即便是借款， 小美并未在借条上签

名， 也未与伟爸伟妈形成借贷合

意， 鉴于阿伟及伟爸伟妈的特殊关

系， 若是借款， 应当让小美共同签

名。 在小美看来， 借条是阿伟事后

补写的， 她提出对借条的形成时间

进行司法鉴定。

庭审中， 阿伟及伟爸伟妈均同

意进行鉴定，但庭后，伟爸伟妈联系

法官确认借条是事后补写的， 要求

不再鉴定。第二次庭审中，阿伟也明

确借条实际形成时间是 2019 年 11

月，小两口离婚前不久。

法院：儿子独自承担债务

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审

查的争议焦点在于， 借贷关系是否

成立？ 小美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

任？

伟爸伟妈没有证据证明在将

96 万元交付阿伟时， 已经与阿伟

和小美达成借贷合意， 明确支付款

项的性质。 事实上， 伟爸伟妈从未

告知阿伟和小美 96 万元是借款，

未进行事后催讨。 涉案借条也是阿

伟在与小美离婚前补写， 小美不在

场， 也未在借条上签名予以追认，

且两人离婚协议书中也未提及本案

的 96 万元债务。 因此， 难以认定

小美知情， 形成借贷合意。

按照法律规定， 当事人结婚后，

一方父母出资购买房屋， 房屋登记在

当事人双方名下的， 原则上定性为一

方父母对当事人夫妻双方的赠与。 根

据上述第一点的事实， 老两口支付款

项时没有明确是借款， 小美也对老两

口所称借款事实不知情， 应当认定为

是对儿子儿媳的赠与， 因此老两口以

96 万元及利息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为

由， 要求阿伟及小美共同还款无事实

及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阿伟事后补写借条， 自愿承诺还

款， 是阿伟对自身债务的设定， 没有

违反法律规定， 应予确认， 但效力不

应及于小美， 因此伟爸伟妈有向阿伟

个人主张还款的权利。

奉贤法院判决阿伟归还伟爸伟妈

借款本金 96 万元并支付相应的逾期

利息损失。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平等保护外国投资者！
法院支持这家日企“跨国追款”诉请

朋友合作办展会，你居然反手骗我22万？


